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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採取土石免申辦土石採取許可管理辦法」部分條文，業

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5年3月2日以經務字第10504600750號

令修正發布，檢送發布令影本(含法規條文)1份，請查照

。

正本：司法院秘書長、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、行政院法規會、法務部、交通部、交通

部航港局、內政部營建署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

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

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

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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